
普宁市流沙第一小学采用定点采购议价方式实施本次采购。

一、项目信息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普宁市流沙第一小学修缮工程定点采购

（二）项目编号：DDYJ-2023-1042343

（三）预算金额：25,147.10

（四）采购需求：

编号 服务描述 需求描述 数量

计
量
单
位

1

工程周期：20个日历天
工程工期总日历天数：20
安全文明施工费(元)：1560.29
余泥渣土场外运输排放费(元)：0
暂列金额(元)：0
承包范围：对应施工图纸及工程清单量
工程量清单:查看附件 
是否需要项目总负责人：是
是否需要专职安全管理人员：是

对Ｅ栋教学楼外墙进
行修缮修补及会议室
吊顶安装和墙体粉
刷。

1 项

商务需求

编号 需求内容

1
1、验收要求：工程整体完工后由甲方组织验收，工程交付验收标准依次序对照适用标准为：①按广东省有
关规定的规范要求进行验收；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质量标准、环保标准或行业标准。 2、工程
质量标准：符按国家规定现行相关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执行，质量要求达到“合格”或“合格以上”。

（五）议价发起时间：2023年12月28日

二、需求信息

合同份数：4

争议处理方式：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解决

发票类型：增值税普通发票

三、供应商报价须知

（一）被邀请的供应商应根据议价信息的要求，在满足采购需求的前提下，于规定时间内对项目做出报价。

（二）供应商应在报价时，可通过系统提供采购需求中所要求的全部资料与数据的，应当通过系统提交。供应商不得在所上传的

附件中填写项目报价信息，如系统报价与附件材料不一致，则附件报价无效，以系统报价为准。

（三）供应商应认真核对报价信息，确保符合采购需求，并对其真实性负责。若与实际不符，一经查实，将视为弄虚作假，当次

报价无效，并按政府采购相关规定给予处理。

四、定点议价规则

（一）报价规则。

（1）供应商的报价应是总价。

（2）供应商的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。

（二）成交规则、终止规则。

（1）成交规则：采购人接受供应商报价的，议价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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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gdgpo.czt.gd.gov.cn/uploader-gpmall/upload/commoninfo/2023/12/28/eba6d870-8036-40d2-b96c-f387f3bbeb10.PDF


（2）终止规则：在定点议价公告期间，采购人因故取消采购任务；或者采购人不接受供应商报价的，议价终止。

五、项目联系方式

联系方式：陈晓彬 13822945505

采购单位：普宁市流沙第一小学

2023年12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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